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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
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强化社会

监督，促进依法理财，转变政府职能，建立透明预算制度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开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苏办法【2016】37 号），以及镇江市财政

局相关文件等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法所称预决算信息包括预算收支安排、决算

收支情况等。

第三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。预决

算信息公开遵循依法依规、真实准确、积极稳妥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公开主体和职责

第四条 办公室负责本单位的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履

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按规定公开本单位的预决算信息；

（二）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、

《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条例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，坚持以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

展”的非遗保护指导方针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；

（三）承担组织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挖掘、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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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、研究、保护、申报、管理等工作；

（四）完成市文广旅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
第三章 公开内容

第五条 部门预算信息（涉密信息除外）公开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单位职责、机构设置、编制现状、年度主要工作

任务等情况。

（二）预算收支情况，包括包括：收支预算总表、收入

预算总表、支出预算总表、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、财政拨

款支出预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（经

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一般公

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

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、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预

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、

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等。预算支出公开到分类的项级科目，

按规定公开到经济分类科目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会

议费和培训费预算总额，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。“公

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”公开为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和“公务

用车运行费”。

（四）政府采购信息，包括政府采购预算总额和分项数

额。

（五）预算绩效信息，包括在部门预算中公开预算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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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、预算绩效评价信息。

（六）逐步公开资产管理信息，包括占有使用国有资产

的总体情况、分步构成、主要实物资产数据和资产变动情况。

第六条 部门决算信息（涉密信息除外）公开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 单位职责、机构设置、编制现状、年度完成工

作任务等情况。

（二） 决算收支情况，包括部门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表、

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、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、财政拨款收入

支出总表、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（功能科目）、财政拨款基

本支出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（功

能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（经济科目）、

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、政府性基

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（功能科目）、机关运行经费支

出表、政府采购支出表等。决算支出公开到分类的项级科目，

按规定公开到经济分类科目。

（三） 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

会议费和培训费决算总额，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。

“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”公开为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和“公

务用车运行费”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说明因公出国（镜）

团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内公务接待的

批次、人数、经费总额以及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

况。会议费、培训费决算公开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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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和人数等情况。

（四） 政府采购信息，包括政府采购决算总额和分项

数额。

第四章 公开方式和时间

第七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以单位门户网站（镇江非遗网）

为主要平台，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，便于社会公众查询监督。

第八条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、决算及报表，

应当在批复后 20 日内公开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办法由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2022 年 2 月 15 日


